
江苏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关联交易情况的信息披露报告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2022〕1 号）的相关管理要求，现将本

行与关联方滨海县城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发

生的关联交易情况报告如下：

一、新增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因滨海县城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为本行主要股东，城投

集团在本行现有授信总额 34500 万元，其中：盐城市海拓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授信 5200 万元；滨海县产城融合工业发展

有限公司授信 2000 万元；江苏滨发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授信

2800 万元；滨海县方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授信 2000 万元；

滨海医药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授信 3000 万元；滨海胜科管

道运输有限公司授信 1000 万元；滨海城安液化石油气有限

公司授信 1000 万元；滨海通惠燃气有限公司授信 2000 万元；

滨海县天润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授信 4750 万元；滨海县兴海

资产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授信 2850 万元。

本次申请：因股权变更，滨海县海川新能源有限公司授

信 1000 万元调整出集团；因股权变更，滨海艾思伊环保有

限公司授信 2000 万元调整进城投集团；滨海县胜源化工有

限公司新增流贷授信 2900 万元；滨海晴川园林绿化工程有

限公司新增流贷授信 2000 万元；滨海禾硕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新增流贷授信 1000 万。

二、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同意对城投集团及其关联企业申请综合授信 34500 万元：

其中存量盐城市海拓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授信 5200 万元、滨



海县产城融合工业发展有限公司授信 2000 万元、江苏滨发

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授信 2800 万元、滨海县方成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授信 2000 万元、滨海医药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授信

3000 万元、滨海胜科管道运输有限公司授信 1000 万元、滨

海城安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授信 1000 万元、滨海通惠燃气

有限公司授信 2000 万元、滨海县天润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授

信 4750 万元、滨海县兴海资产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授信

2850 万元、滨海艾思伊环保有限公司授信 2000 万元仍按原

批复执行；

本次新增滨海县胜源化工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授信

2900 万元，贷款用于公司经营周转等，贷款期限 3 年，提供

滨海县沿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作保证担保，并追加滨海县沿

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名下土地厂房和滨海悦海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名下土地厂房作抵押担保；新增滨海晴川园林绿化工

程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授信 2000 万元，贷款用于公司经

营周转等，贷款期限 3 年，担保方式为：500 万提供江苏立

信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作保证担保，1500 万提供滨海

县沿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作保证担保；新增滨海禾硕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授信 1000 万元，贷款用于公司经

营周转等，贷款期限 3 年，担保方式为：500 万提供江苏立

信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作保证担保，500 万提供滨海

县沿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作保证担保。

三、滨海县城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及其 3 家关联企业基

本情况

滨海县城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9 月，注

册地址为盐城市滨海县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北区（明达北路大

学生创业园智谷 D 栋），法定代表人钱俊。滨海县城镇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土地开发服务，保障性住房开发

服务，城乡综合开发（含新农村建设、旧城改造、城中村改

造），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市政公用设施建设，保障性住房

建设和管理，光伏发电，营业性医疗服务，经营性养老服务，

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户外广告、一般形式印刷品广

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一般项目：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煤炭及

制品销售；水泥制品制造；物业管理；劳务服务（不含劳务

派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滨海县胜源化工有限公司为滨海县沿海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独资企业，属于国企，成立于 2024 年 09 月，注册地址

为盐城市滨海县滨淮镇东罾村陈李路以东海滨新城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王光洲，实际控制人滨海县沿海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现主营天然气贸易等。截至 2025 年 12 月末，该公司总

资产 12021 元，负债合计 7524 万元，实收资本 1000 万元，

资产负债率 62.6%，销售收入 25467 万元，企业经营比较稳

定。

滨海晴川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为滨海县沿海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独资企业，属于国企，成立于 2020 年 06 月，注

册地址为江苏滨海经济开发区沿海工业园陈李路北侧化工

交易市场 3 栋 301 室，法定代表人仇益成，实际控制人滨海

县沿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苗

木销售等。截至 2025 年 12 月末，该公司总资产 5157 万元，

负债合计3283万元，实收资本1000万元，资产负债率63.66%，

销售收入 4187 万元，企业经营比较稳定。



滨海禾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为滨海县沿海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独资企业，属于国企，成立于 2023 年 11 月，注册地

址为盐城市滨海县滨淮镇东罾村陈李路以东海滨新城办公

楼，法定代表人为周明智，实际控制人滨海县沿海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农作物种子经营等。截止 2025 年 12 月

末，资产总额 2969 万元，负债总额 867 万元，实收资本 2000

万元，该公司资产负债率 29.2%，销售收入 3572 万元，企业

经营比较稳定。

四、定价政策

本行与滨海县城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滨

海县胜源化工有限公司、滨海晴川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滨海禾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之间的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

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

五、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本次本行对滨海县城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

业集团综合授信 34500 万元，占本行 2026 年一季度末资本

净额（新规口径）324034.18 万元的 10.65%。

六、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的意见或决议情况及董事会决

议

该授信议案经本行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风险

管理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通过，并提交出席第五届董

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的董事一致表决通过，决策程序合法合

规。

七、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本关联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经本行独立董事一致

认可。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独立董事宋永春：这项议案中的授信业务已履行了必要

的内部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程序合法合规，进行

了调查和审核，提供了风险评估报告，综上，该笔 34500 万

元综合授信业务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授信风险可控、

程序合规。同意关于城投集团及其关联企业申请集团授信

34500 万元的议案。

独立董事高永如：经核查，一是该授信已履行贷前调查、

风险评估、授信审查、审批等完整流程；二是集团客户界定

清晰，授信额度核定合理，风险缓释措施完备；三是授信用

途合规，符合地方经济发展与本行信贷政策，整体风险可控。

独立意见：同意城投集团及其关联企业集团授信 34500

万元。

独立董事张桂江：我们对《关于城投集团及其关联企业

申请集团授信 34500 万元的议案》进行了审议。1.关于交易

公允性的判断：根据本行管理层提供的相关申请文件、风险

评估报告、定价说明等材料，我们认为，上述拟开展的交易

遵循了市场化原则，授信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利率、费率、

担保措施、期限等）预计不优于本行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

条件，符合商业原则，定价公允，未发现损害本行及非关联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2.关于审议程序的审查：

上述交易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

法》、《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监管规定及本

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要求。关联董事在相关议案表决

时已按规定进行回避，决策程序合法、有效。3.关于风险控

制的评估：我们关注到，上述授信均为本行正常的业务经营

活动，相关授信申请已履行了初步的内部审查程序。需要注



意的是，管理层及业务部门，在后续的尽职调查、风险评估、

合同签订及贷后管理全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本行信贷管理

制度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执行，审慎评估关联方的信用风险、

经营风险和财务状况，落实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确保本行

资金安全。

我们认为，上述交易属于本行正常业务范围，交易条件

公允，审议程序合法合规，符合本行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我们同时督促管理层加强

后续管理，切实防范风险。

独立董事黄俊青：本人作为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对城

投集团及其关联企业申请集团授信 34500 万元的议案及其调

查报告、审查报告、风险报告的内容，依据国家信贷政策、

本行公司章程和信贷管理制度，基于独立评判的立场，提出

如下独立意见：此笔授信业务符合国家信贷政策与原则规定，

符合监管部门的监管要求；价格公允；第一还款来源有保障，

且都采取了担保等风险防范措施，风险可控；手续齐全，流

程合规。故，本人同意该笔授信业务的议案。

独立董事聂朝晖：一是关联交易认定与合规性。城投集

团为地方政府平台公司，其多家关联企业同时是本行关联方。

本次授信总额 34500 万元，占 2025 年末资本净额（308046.50

万元）的 11.20%，属于重大关联交易，必须经董事会审议，

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报告已说明“超董事会对行长授权的

贷款及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符合规定。二是授信条

件与风险可控性。（1） 存量部分维持不变，执行正常；（2）

新增 3 家企业均为 2020 年后新设贸易类公司（化工贸易、

苗木销售、农产品销售），资产规模较小（2968 万-1.2 亿），



销售收入已形成一定规模（3571 万-2.55 亿），第一还款来

源基本可覆盖；（3）担保措施较为充足：均由母公司（沿

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保证，部分项目增加土地/厂房抵押

或第三方担保（立信担保），抵押物评估值明确。

本人同意该议案。本人认为：1. 经营层应严格按批复

条件落实担保措施，确保抵押手续完备、保证担保有效；2.

加强贷后管理，重点关注新增企业的经营稳定性、货款回笼

及关联交易情况。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评指正。

联系人：张威，联系电话：15961915515

江苏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5 月 8 日


